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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與中國上海交通大學於 2014 年簽署合

作諒解備忘錄，協議雙方將定期舉辦研討會。為強化學術交流效益，二

機構特規劃辦理「兩岸保險法研討會」，首屆研討會於臺北舉行、2015

年移師上海，2016年再輪由臺北主辦，今年（2017）復由上海交通大學

凱原法學院擔任主辦單位、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為合作單位，協

辦單位包括中國安陽仲裁委員會、上海瀛泰律師事務所、上海律駕寶金

融信息服務有限公司、上海邦信陽中建中滙律師事務所、上海樂凡金融

信息服務有限公司及上海市中天陽律師事務所。 

本次參與研討會及參訪行程之代表團係由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

心桂先農董事長擔任團長，成員為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基金陳明仁董

事長及陳霽雲專員、財團法人保險安定基金林國彬董事長、古珮玉研究

員及徐佳華專員；財團法人汽車交通事故特別補償基金杜茂銓副總經理、

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金憶惠副秘書長、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

展中心陳曉珮處長及邱美惠專員、銘傳大學林勳發教授、政治大學林建

智教授、彭金隆教授、張冠群教授及陳俊元助理教授；東海大學卓俊雄

教授、理律法律事務所張淑芬律師、協合國際法律事務所葉日青律師、

常在國際法律事務所程守真律師、安侯法律事務所孫欣律師、華南產物

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吳崇權董事長、台名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陳翠蓉

副董事長、和安保險代理人股份有限公司白錫潭總經理、新光人壽保險

股份有限公司簡維能法務長及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蘇維國協理等

共 2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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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研討會於 2017年 12月 15日假上海虹橋迎賓館舉行，來自中國

及台灣之學者、業者及官方代表約 120餘人，產官學界之高度參與，共

同交流、交換及討論對保險議題之見解，可謂獲益良多；此行亦同時參

訪上海保險交易所及南京大學，在上海保險交易所中，深入了解中國現

今金融科技之發展程度，以科技引導金融創新，改造新業務之模式、應

用、流程或產品，從而對金融市場、金融機構或金融服務之提供方式造

成重大影響，勢必為將來各產業發展之新趨勢。在南京大學中，則體會

到發展教育行業需有遠見，培育人才需靠時間之累績才看得到成果。最

後，並短暫拜會江蘇省保險行業協會，藉由雙方之初次會面與指教，強

化未來彼此合作及交流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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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參訪上海保險交易所 

參訪當日由上海保險交易所（以下簡稱保交所）朱仲群副總經理、

保險事業部、法務合規部主管介紹保交所業務概況，台灣團代表分別由

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桂董事長、財團法人保險安定基金林董事長、

政治大學林教授、財團法人汽車交通事故特別補償基金杜副總經理及財

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基金陳專員等人介紹各單位業務概況與其業務交

流。 

一、 保險交易所簡介 

上海保交所（英文簡稱“ SHIE”）由 91家股東發起設立，首期註

冊資本 22.35億元，註冊地位於上海自貿區，其於 2015年 11月獲國務

院同意設立、2016 年 6 月 12 日正式揭牌，由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

直接管理。 

保交所係採取會員制管理，因此上海保交所業務平臺上，所有提供

相關營運活動或相關服務之市場參與者，必須是保交所會員。在中國境

內外依法設立的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和其他組織等皆可申請成為

保交所會員。 

保交所經營服務範圍為保險、再保險、保險資產管理及為相關產品

之交易提供場所、設施和服務，制定並實施相關業務規則，協助委託人

選擇保險經紀公司、保險公司、再保險公司等保險機構及辦理相關手續，

代理銷售保險及相關產品並代理收取費用，提供保險、再保險、保險資

產管理的支付、結算、資訊安全諮詢、資訊技術外包服務，及與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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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保險市場相關的研究諮詢、教育培訓及資訊數據服務，拓展與保險業

務相關之投資，法律法規允許之其他業務。 

保險交易的本質屬性即是風險交易，因此保交所本身就是一個風險

交易所，具有本身特有的業務邏輯和業務邊界範圍，整體主要為四大屬

性，分別是平臺屬性、基礎設施屬性、公開市場屬性及科技屬性。 

保交所以社會公眾的保險服務需求和保險行業的經營管理需求為導

向，按照「公司化、市場化、專業化」原則，圍繞保險風險交易主軸，

搭建保險、再保險、保險資產以及保險衍生品等四大業務平臺，配套構

建帳戶管理、支付結算、資訊揭露、市場諮詢、運營系統、數據管理等

一站式綜合服務體系。 

依上海 2017年 6月 22日第一財經日報新聞，保交所成立一周年時，

董事長曾于瑾解釋保交所之定位為：保交所不是保險公司，做平臺不做

承保，不承擔風險；其次，保交所做標準化的產品交易，不做非標準化

的交易，「非標產品本身就很複雜，不是所有的保險產品都可以到保交所」；

再者，做公開市場不做封閉市場，「保交所是保險業的公開市場，交易規

則是公開透明的，要有充分的資訊揭露，在保交所掛牌交易的產品，必

須以保護投保人為優先原則，才可以建立讓老百姓可以信賴的市場」；最

後，是做科技型的交易所，不做傳統的交易所。 

保交所主要功能是提供保險交易的場地與設施，各大保險項目均可

在此平臺上實現掛牌交易，還能連接國內與國際保險市場，在中國保險

業歷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至於交易內容則為產險、壽險、航運險以及

保險公司之間、保險公司與再保險公司之間的重大再保險項目。 

保交所自 2016年 6月成立以來就明確了「科技辦所」之方針，致力



 

6 

 

於發揮平臺功能，集中業內外資源，探索區塊鏈在保險行業的率先應用，

即通過共識演算法和加密技術，確保數據交易的安全性，實現行業數據

共用；基於可溯源、不可篡改的特徵，確保數據交易的真實性，解決銷

售誤導、騙保騙賠等問題；利用智慧合約技術，實現自動理賠，提高理

賠效率等。於 2017年 3月通過區塊鏈數據交易技術驗證。這一技術驗證

的成功，有利於大幅度降低保險交易成本，提高保險交易效率。 

二、 上海保險交易所組織架構 

 

資料來源: 保交所網站之簡介資料及參訪當日簡報之重點紀錄 

 

三、 拜訪與交流（合影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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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參訪保交所受益良多，瞭解該所主要之功能定位及經營之範圍，

認識了許多交易平臺，保交所除了可以做政府保險採購，掛牌招標，也

可以做中小微企業的保險服務，使其找到更匹配個性化需求的保險產品，

印象最深刻的是它可以為個人量身訂作保險、提供數據化服務，改善現

行傳統保險行業「保費高」和「理賠難」的問題。另外在區塊鏈上就意

味著未來從消費者投保到保險公司理賠可實現無人工處理，縮短理賠流

程、資料精準，亦可大幅降低保險詐欺，提升客訴管理。參訪中，對中

國保險業之推動有更進一步認識，中國保險業起步發展雖然相對較晚，

但以其具備全球最龐大消費市場之優勢，以及科技產業之蓬勃發展，仍

有值得我們學習與迎頭趕上之處。 

 

  

參訪保交所 參訪保交所 

 

  

參訪保交所 保交所線上展示數據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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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交所簡報 保交所簡報 

 

  

座談情形 座談情形 

 

  

座談情形 座談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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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兩岸保險法研討會 

 一、研討會議程 

本次研討會於 12月 15日（星期五）、假上海虹橋迎賓館 6號樓舉行，

議程如下： 

 

時間 流程 內       容 

09：00-09：25 

開幕式 

主持人 

致詞嘉賓 

韓長印 

（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教授） 

胡近 

（上海交通大學黨委副書記） 

桂先農 

（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董事長） 

09：25-10：25 

主旨演講：保險法理論的新發展 

主持人 趙雷 

（上海市保險同業公會秘書長） 

陳明仁 

（財團法人住宅地震基金董事長） 

演講嘉賓 林勳發：中國大陸交強險制度修正爭議 

（銘傳大學法律學院教授） 

李偉群：保險欺詐的風險防範及處理--以   

車輛保險欺詐為路徑 

（華東政法大學經濟法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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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流程 內       容 

張冠群：雲端運算風險管理與保險相關問

題研究 

（政治大學法學院教授） 

董  庶：保險糾紛審判中的重大爭議問題

--以《保險法司法解釋四》（徵求意見稿）

為視角 

（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法官） 

評議人 杜茂銓 

（財團法人汽車交通事故特別補償基金

副總經理） 

方樂華 

（華東政法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

教授） 

高  歌 

（東南大學法學院副院長） 

10：25-11：05 合影及茶歇 

11：05-12：20 

第一議題：人身保險合同疑難問題研究 

主持人  

 

陳翠蓉 

（台名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

長） 

張秀全 

（上海大學法學院教授） 

演講嘉賓 林國彬：臺灣地區近年來投資型保險商品

之發展、監理與爭議問題研究 

（財團法人保險安定基金董事長） 

王  靜：保單現金價值強制執行研究 

（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清算與破產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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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流程 內       容 

庭庭長） 

金憶惠：臺灣壽險業履行保險給付責任議

題探討 

（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副秘

書長） 

孫東雅：人身保險合同的幾個思考 

（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研究員） 

簡維能：臺灣保險法據實說明義務之因果

關係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法務長） 

王羅傑：保險代位求償權限制對象之「組

成人員」判斷的法律空白及其思考 

（上海市中天陽律師事務所主任） 

評議人 蘇維國 

（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協理） 

陳冬梅 

（上海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風險管理與保

險學系副教授） 

司占傑 

（安陽仲裁委員會案件諮詢受理科科長） 

12：20-14：00 午餐 

14：00-15：25 

第二議題：財產保險合同疑難問題研究 

主持人 吳崇權 

（華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謝賢林 

（上海律駕寶金融資訊服務有限公司執

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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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流程 內       容 

演講嘉賓 卓俊雄：論責任保險複數被保險人保險金

額之分配--兼評臺灣高等法院 105年金上

更(二)字第 1號民事判決 

（東海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孫宏濤：我國環境責任保險之除外條款研

究 

（華東政法大學經濟法學院教授） 

陳俊元：怒火地平線－墨西哥灣漏油案與

保險契約之解釋 

（政治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助理教

授） 

李 華：責任保險的內在邏輯及對食品安

全風險之控制 

（南京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王羽中：保費支付條款之法律性質初探 

（上海邦信陽中建中匯律師事務所合夥

人） 

張淑芬：財產保險爭議案例研討 

（理律法律事務所初級合夥人） 

沈小軍：論責任保險中被保險人請求權的

法律性質及其實踐意義--兼評《保險法司

法解釋四徵求意見稿》責任保險相關條文

題目 

（上海對外經貿大學法學院講師） 

評議人 孫  欣 

（安侯法律事務所執行顧問） 

高長青 

（上海樂凡金融資訊服務有限公司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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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流程 內       容 

董事兼總經理） 

金怡鐘 

（上海亞太保險經紀有限公司首席代表） 

15：25-15：45 茶歇 

15：45-17：00 

第三議題：保險業法的展望 

主持人 林建智 

（政治大學商學院教授） 

陳保平 

（安陽仲裁委員會秘書長） 

演講嘉賓 彭金隆：保險法有關保險業內部控制與內

部稽核制度及其罰則規範分析 

（政治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教授） 

周  波：經濟新常態下金融產品創新與國

內信用險發展新機遇 

（上海瀛泰律師事務所主任） 

程守真：保險業關係人交易規範 

（常在律師事務所合夥人） 

徐  堅：如何規範保險產品市場開發--從

日新月異的保險創新產品看市場監管的

隱性地帶 

（上海恒量律師事務所合夥人） 

葉日青：董監事責任保險與併購實務 

（協合法律事務所合夥人） 

吳  迪：行業新規促再保險市場合規化發

展 

（上海瀛泰律師事務所律師） 

評議人 古珮玉 



 

14 

 

時間 流程 內       容 

（財團法人保險安定基金研究員） 

馮智堅 

（中保投資有限責任公司辦公室總監） 

楊飛翔 

北京中倫（上海）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 

17：00-17：30 

閉幕式 

主持人 

致詞嘉賓 

莊加園 

（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副教授） 

頒發感謝狀 陳曉珮 

（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處長） 

韓長印 

（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教授） 

向協辦單位頒發感謝狀 

 二、研討會心得 

  本次研討會發表之演講及論文為 23篇，謹摘錄目前台灣仍有爭議或

持續討論之議題論述如下： 

（一） 保險詐欺的風險防範及處理--以車輛保險詐欺為路徑 

依據陝西省保險行業協會通報，2017年上半年陝西保險業與

保險詐欺有關之案件中，車險達 1243件、金額為 4318.41萬元，

占總數之 96.73%，車險詐欺案件數量大且涉案金額小；綜合發生

之案例，歸納出其特點為：團體詐騙、有多次同類出險紀錄及詐

騙車型多為老舊高檔車型等。 

調查資料顯示，美國保險詐欺犯罪防治之投入產出比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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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即每投入 1美元防治保險詐欺犯罪，可挽回 27美元之損失；

為提高保險業反詐欺能力、更保護保險消費者合法權益、提升保

險業抗風險能力、樹立保險業誠信經營之良好形象，中國保監會

於 2012 年通過「關於加強反保險欺詐工作的指導意見」，進行指

導反保險詐欺工作；同時，保監會負責人強調將進一步加大反詐

欺組織機構、專業人員、專門資金、信息化建設等方面的支持和

投入力度，著力建構加強反保險詐欺工作之長效機制。 

近幾年，保險公司已逐步改善作業流程以建立反詐保體系，

如：在承保時應向要保人說明各險種間之差異及承保之風險、在

保險經營過程中並應提示誠實索賠之重要性及保險詐欺之法律後

果，引導保險消費者正確認識保險詐欺之危害性，樹立誠信投保、

誠信索賠之意識；同時須建立風險內控制度，包括建構一個平衡

被保險人利益、與被保險人進行保險詐欺之動機二者間關係較為

完善之保險條款；此外，並加強保險公司之內部管理，包括投保、

核保、理賠等業務之操作流程，強化保險從業人員之培訓教育和

督察，避免監守自盜或勾結詐騙之事件發生；同時，保險公司應

建立詐騙識別系統之數據資料，因歷史資料對未來預測及警示作

用至為重要，分析保險詐欺案例並建立自動識別模型，以在保險

公司制定賠償決策及反詐欺方面發揮作用。最後，保險公司應建

立訊息共享平台，建立完整之保險賠案資料庫及保險賠款公布制

度，可防止重複投保及詐欺者連續詐騙，積極面更有利於識別及

辨認，可提前預防及監控。 

然而，單靠保險公司之力量難以根本杜絕保險詐欺，需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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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力量通力合作，建議參考英國之作法，建立全國性專門反保

險詐欺之官方機構，負責進行案例蒐集、整理及分析、發布；對

發布訊息之追蹤、更新；協調區域間或區域內多部門之分工合作、

加強打擊保險詐欺之力度、打造對保險詐欺零容忍之環境，建立

訊息互通、協助便利之反詐保體系。 

 

（二） 投資型保險商品之發展、監理與爭議問題研究 

台灣保險法於 2001年 7月修正第 123條，首次納入「投資型

保險契約」之文字，同時增訂第 146條第 5項、第 6項及第 7項，

規範投資型保險商品專設帳簿、資金運用等事項。投資型保險商

品在台灣之銷售情形，以新契約保費佔年度人身保險新契約總保

費之比率統計，自 2002年起持續上升，至 2007年時，達年度新

契約保費之 60%以上，惟隨著 2008年金融海嘯及投資型保險商品

之糾紛日益增加，自 2009年起，已下降至 20%左右。 

投資型保險商品之特性在於保險之未來給付取決於要保人投

資績效（即投資風險由要保人直接承擔），以及保險公司需專設帳

簿以分別管理要保人之資產，而與一般傳統型壽險有異，因此主

管機關之監理重點包括專設帳簿、豁免保險公司部分投資限制、

銷售前之說明及揭露義務、招攬及銷售規範等，惟因投資型保險

商品兼具投資性質及要保人承擔投資風險之特性，衍生出保險公

司（業務員）是否有盡說明義務、銷售端有無揭露風險、有無保

證收益及招攬過程有無誤導要保人之爭議等。 

主管機關針對投資型保險商品衍生之糾紛，除陸續制定各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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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注意事項或應遵循事項等，以監理機關之權限進行他律之

規範外，亦透過壽險公會制定自律規範及風險揭露範本等；惟根

本解決之道，仍有賴保險公司（業務員）之銷售行為自律，以避

免外界對於投資型保險商品之誤解。 

 

（三） 保單價值準備金強制執行若干問題研究 

保單價值準備金為要保人為彌補保險期間早期所支付超過自

然保費部分之金額之累積，故屬於要保人之財產，於保險契約終

止時，由保險公司給付予要保人，爰一般認為應與如存款、債券、

基金等金錢債權相同，屬可強制執行之標的；中國現行實務中，

並已確認保單價值準備金可作為夫妻共同財產之確定性及可分割

性（如：婚姻關係存續中，要保人及被保險人為同一人，以夫妻

共同財產繳納保險費，則於離婚時，倘要保人擬終止保險契約，

保險公司給付之保單價值準備金應按照夫妻共同財產處理；要保

人選擇繼續投保者，其應支付保單價值準備金之一半予對方，佐

證保單價值準備金可成為強制執行之標的）；惟考量人壽保險仍有

保障之功能，則要保人之債權人與被保險人（受益人）間之利益

保護順位，即成為此議題探討之核心，並衍生出要保人不欲終止

保險契約時，法院能否強制終止之議題。 

中國法院審理實務有不同之處理方式，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

認為，法院要求保險公司協助扣押要保人（即債務人）保險商品

相關利益時，應提供要保人簽署之終止契約申請書，但要保人拒

絕簽署申請書時，執行法院可向保險公司發出執行裁定書，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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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押保險契約終止後可得之利益，保險公司負有協助義務。廣東

省高級人民法院則認為，因關係人之生命價值，法院不能強制要

保人終止契約；無錫市中級人民法院亦認為如保險契約中未將法

院強制執行列為終止契約之事由，且未出現保險法所規定或保險

契約約定保險公司可終止合約之情形時，契約終止權只能歸要保

人所有，法院不宜直接要求保險公司終止契約提取保單價值準備

金，但考量到保單價值準備金之財產價值，法院可以採取相應執

行措施。 

承前述，為保障要保人之債權人之利益，奧地利、瑞士、德

國等國家在承認保單價值準備金可執行之前提下，通過介入權等

相應制度以兼顧各方利益。所謂介入權，係指保險相關權利被扣

押或強制執行時，該保險契約之受益人等利害關係人得經要保人

同意，藉由向債權人支付相當於保險價值準備金之金額代為清償，

取得要保人地位，維持契約之存續，並滿足債權；中國實務處理

上，已有法院肯認介入權之行使。 

介入權制度之核心包括二方面，一是保險價值準備金之換價

補償，以滿足債權實現之正當利益，二是變更要保人，由介入權

人承繼保險契約之權利義務，成為新要保人。 

綜上，保單現金價值在性質上與存款及債權具有相似性，故

可成為強制執行標的，且對被保險人及受益人之保護可透過介入

權制度來兼顧；另，中國現行法規已賦予當事人、案外人及利害

關係人在執行程序中提出異議、復議及提起執行異議之訴之權利，

故要保人、保險公司、受益人等各利益相關方在現有法律架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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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獲得事前提出異議、事後提出異議之訴等程序保障機會，並實

現債權執行之目的，兼顧了各利益相關主體實體和程序正當性之

保障。 

 

（四） 財產保險爭議案例研討 

財產保險所生爭議類型可分為二大類，理賠爭議與非理賠爭

議，依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 2017年第 3季統計數據，理賠

爭議常見之類型包括殘廢等級認定、理賠金額認定及事故發生原

因之認定；非理賠爭議之常見類型則為續保爭議、未遵循服務規

範、保費之交付及未到期保費之返還等。 

本次報告以三案例說明實務上發生之爭議，案例一之爭議原

因係因條款文義不清，解釋上易產生爭議，建議保險公司於設計

保險商品時，應確實了解保險商品之內容，從而依據商品內容擬

定契約條款，同時，亦須確實檢視保單條款文義之明確性，如能

依據保險商品之特性，參考已發生之申訴、仲裁或訴訟案件之經

驗，明定要保人、被保險人及受益人之權利義務關係，將能減少

相關爭議之發生。 

案例二之爭議源於民法損害賠償請求權之範圍與強制汽車責

任保險理賠範圍不同，前者依民法規定，可請求之項目為財產之

損害、身體或生命之損害（包括醫療費用、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

或增加生活上所需、精神慰撫金、殯葬費及扶養費等），且需考量

過失相抵原則及損益相抵原則。後者採限額無過失責任，可請求

之項目為傷害醫療費用（包括急救費用、診療費用、接送費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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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護費用等）、殘廢及死亡給付，且訂有保險給付標準，因項目不

同，受害人尚無法逕以法院之民事判決向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之保

險公司請求全額給付，而易生爭端。鑒於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與民

事賠償在計算賠償金額與項目有差異，建議當事人及相關單位在

處理交通事故案件時，能明確區分二者之不同，如：法院在審判

時兼考量民法與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之相關規範、以司法救濟外之

和解解決時，應於和解書中敘明賠償額度之計算及依據，以提升

對受害人權益之保障；另保險公司於審查類似案例時，亦應主動

確認受害人有無符合殘廢給付標準表所列之殘廢等級，較為公

允。 

案例三係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與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下稱健保署）代位求償之議題，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95條於 2017

年 11月 29日修正，修正前健保署對全民健保之被保險人（即汽

車交通事故之受害人）提供保險給付後，得代位被保險人行使對

第三人（即汽車交通事故之加害人）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

因代位求償權利係源自於受害人向加害人基於侵權行為所生之損

害賠償請求權，屬繼受之權利，健保署得請求之權利應以汽車交

通事故受害人依侵權行為內容得請求之範圍為限，且強制車險之

被保險人（即汽車交通事故之加害人）得以對受害人主張之抗辯

事由（如：過失相抵、時效抗辯）對抗健保署；倘健保署逕向強

制車險之保險人請求時，該保險人基於保險契約得向被保險人（即

汽車交通事故之加害人）主張之抗辯事由（如：不保事項、除外

責任之約定或保險給付之時效抗辯等），亦得對抗健保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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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95條於 2017年 11月 29日修正為，健保

署對全民健保之被保險人（即汽車交通事故之受害人）提供保險

給付後，得向強制車險之保險人請求償付該項給付。依立法理由，

係支持擴大健保署代位求償範圍，即健保署將享有汽車交通事故

之受害人基於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所賦予限額無過失理賠之利益，

而有違「代位被保險人對第三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似有欠妥適，

且可能發生調高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保費之結果。 

 

（五） 保險業內部控制與內部稽核制度及其罰則規範分析 

保險監理之定義為：國家政府對於保險市場實施之監督管理，

包含行政、司法及立法對於市場之監理，目的在於確保保險公司

財務安全、維護保險交易公平、健全保險市場、保護地區保險市

場、保險市場自由化及配合國家社會政策等；公司治理則是提供

適當之激勵機制予董事會與經營階層，使其能在追求公司利益及

股東利益之目標下，有效發揮監督機制。因此，保險監理本質上

係以外部控制力以達到監督及管理之目的、公司治理則是訴諸內

部自律，強調誘因、目標之自主管理，並負終局責任，二者目的

均在確保保險公司財務安全並穩定保險市場，惟監理機關監督界

線之拿捏，即成為須審慎評估之事。 

國際保險監理官協會要求保險公司應建立並實施公司治理架

構，其發表之文件中，特別強調「董事會」作為落實公司治理之

核心及關鍵地位，故其揭櫫之治理原則對董事會亦有較高密度之

規範。監理官應要求董事會監督保險公司制定與執行健全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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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及內部控制制度與功能，因此董事會被確認為一風險管理及

內部控制執行之主體，有責任確認保險公司是否訂有適當之機制

以進行風險管理與整體內部控制，且須監督此機制，以確保內部

控制機制能如預期般有效運行。 

台灣保險法令在規範公司治理架構中，對內部控制制度及內

部稽核制度定有專法，對公司及相關人員有課予必要作為義務之

強制規定及課予義務之框架規定。實務上監理機關對保險業裁罰、

且裁罰事由與內稽內控有關之類型包括：未確實建立相關機制、

未執行自訂之內稽內控機制及未確實或完整執行等，惟細究法條

內容與主管機關裁罰之情狀，似有不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比例

原則、平等原則及不當連結禁止原則之情形，致生適用上疑義，

且保險法條文之間亦規範不一致，爰建議修法縮減監理機關涉入

公司治理中，與內稽內控制度有關之範圍及強度，以達到保險監

理及公司治理雙管齊下之管理目標。 

 

  

2017年兩岸保險法研討會-開幕式 2017年兩岸保險法研討會-開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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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兩岸保險法研討會-全場 2017年兩岸保險法研討會-全場 

 

  

主旨演講：保險法理論的新發展 主旨演講：保險法理論的新發展 

 

  

第一議題：人身保險合同疑難問題研究 第一議題：人身保險合同疑難問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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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議題：财產保險合同疑難問题研究 第二議題：财產保險合同疑難問题研究 

  

  

第三議題：保險業法的展望 第三議題：保險業法的展望 

 

  

2017年兩岸保險法研討會-閉幕式 2017年兩岸保險法研討會-頒發感謝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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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參訪南京大學 

一、南京大學及法學院簡介 

南京大學坐落於鐘靈毓秀、虎踞龍蟠的金陵古都，是一所歷史悠久、

聲譽卓著的百年名校，其前身為創建於 1902年之三江師範學堂，此後歷

經兩江師範學堂、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國立東南大學、第四中山大學、

國立中央大學、國立南京大學等歷史時期，於 1950年更名為南京大學。

1952年，因應全國高校院系調整，南京大學調整出工學、農學、師範等

部分院系後與創辦於 1888年的金陵大學文、理學院等合併，仍名南京大

學。南京大學目前擁有鼓樓、浦口、仙林三個校區，設 23 個學院、65

個系，共有全日制學生 27,600名。風景優美，建築規模宏大，教學、科

研設施先進，已發展成為各項辦學指標和綜合實力均位居全國高校前列

的一流大學。 

南京大學法學院之前身為原中央大學法學院。原中央大學設有文學

院、法學院、師範學院、理學院、工學院、農學院和醫學院七大院，法

學院現設有一個法學本科專業；九個碩士專業：法學理論、法律史、憲

法學與行政法學、刑法學、民商法學、訴訟法學、經濟法學、環境與資

源保護法學、國際法學，擁有一級學科碩士授予權；具有法律碩士培養

資格和法律碩士專業學位授予權；擁有博士學位授權一級學科點；經濟

法學是國家重點培育學科和江蘇省重點學科，法學學科為江蘇省一級學

科重點學科。設有法學博士後流動站。法學院設有中德法學研究所、中

國法律案例研究中心、人權法研究中心、犯罪預防與控制研究所、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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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與不動產法研究中心、中國經濟法研究所、經濟刑法研究所等七個

科研機構。中德法學研究所是南京大學與德國哥廷根大學合辦的國際性

法學合作研究與教學實體，聯合培養研究生，已取得令人矚目的成果。 

二、拜訪與交流 

參訪當日由南京大學國際合作與交流處兼港澳臺辦事處副主任孫雯

副教授、法學院副院長彭岳教授、經濟法研究室主任李華副教授、民商

法教研室主任岳衛副教授等人於原為何應欽公館之鬥雞閘接待。孫副處

長細數南京大學之發展沿革、現況及未來之規劃方向，台灣團由桂董事

長介紹保險週邊單位之功能，由於時間安排較緊湊致各單位無法逐一介

紹業務概況，大家利用座談會後遊覽古樸幽靜的南大校園之餘，彼此互

相業務交流及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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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與結語 

本次出國參訪行程緊湊，但收穫豐碩，有見識到中國快速發展之科

技技術、有參與深度與廣度兼具之學術討論、亦有浸淫歷史文化之校園

之旅。首先是關於參訪上海保險交易所部分，保險交易所之功能及其運

作方式是非常新穎之概念，目前台灣尚未發展類似之機構或有相關討論，

但在大數據蓬勃發展之現代，蒐集大數據資料並加以分析、研究及再利

用，是各先進國家之發展趨勢，尤其中國具有龐大人口及產業眾多之優

勢，雖然保險市場尚未飽和，但已先一步建立平台，未來可配合保險業

之新商品或服務修改或新增平台內容，對於中國在健全保險市場及全球

競爭中帶來先發優勢。 

關於研討會部分，林勳發教授發表中國交強險制度、王羅傑律師就

保險代位求償權限制對象之組成人員判斷的法律空白提出思考、王羽中

律師探討保費支付條款之法律性質、以及沈小軍老師論述責任保險中被

保險人請求權的法律性質及其實踐意義等，演講者介紹中國強制汽車責

任保險及保險法之規範，使與會者得了解相關法令內容，並可對照台灣

之法令規範，比較其中之異同，未來或可收攻錯之效。 

另李偉群教授演講中國保險詐欺之風險防範及處理、董庶法官以實

務經驗解析保險糾紛中之重大爭議問題、王靜法官分析保單現金價值強

制執行之研究、卓俊雄教授評論台灣高等法院關於責任保險複數被保險

人保險金額分配之判決、張淑芬律師檢視財產保險爭議案例、彭金隆教

授從台灣保險業主管機關處分書，分析保險法有關保險業內部控制與內

部稽核制度及其罰則規範等，則係以實務之角度探討保險爭議，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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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與大陸皆有發生爭議之議題，得藉研討會場合彼此交換意見，跳脫

舊有之思考模式從不一樣角度思考可能的解決方式。 

關於台灣法令部分，則有林國彬教授分析近年來投資型保險商品之

發展及爭議問題、金憶惠副秘書長探討台灣壽險業履行保險給付責任之

議題、簡維能法務長解析台灣保險法據實說明義務之因果關係以及程守

真律師分享保險業關係人交易規範等，使與會者了解台灣之法令，若干

規範比中國先進之部分，則可供中國未來制訂法令之參考。 

除傳統保險之法學探討及實務經驗分享外，本次亦有較新穎且因應

時代趨勢之新議題，如：張冠群教授分享雲端運算風險管理與保險之相

關問題研析、孫宏濤教授研究中國環境責任保險之除外條款、陳俊元助

理教授以案例分析墨西哥灣漏油案與保險契約之解釋、周波律師發表經

濟新常態下金融產品創新與國內信用險發展新機遇、徐堅律師從保險創

新產品看市場監管的隱性地帶，提出如何規範保險產品市場開發之建議、

以及吳迪律師擘畫了行業新規促再保險市場之合規化發展等，演講者闡

述具先知灼見的觀點，可做為與會者未來繼續研究之基礎。 

關於參訪南京大學部分，除驚豔於環境優美之校園外，也佩服該校

培訓高素質人才之成果，且南京大學亦以其學生在各領域取得優異研究

成果為後盾，陸續與英國、德國、美國、日本等大學建立學術交流與學

生交換之平台，值得國內參考為規劃培育人才之借鏡。 


